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18〕196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国企改革攻坚工作先进单位的通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市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:

2017年以来,全市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市委、

市政府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部署,加强组织领导,健全工作机制,

狠抓工作落实,圆满完成了 “僵尸企业”处置和剥离企业办社会

职能重点目标任务,打赢了我市国企改革的 “总攻战”,为夺取

国企改革攻坚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为肯定成绩、鼓励先

进,市政府决定对市国资委等3个突出贡献单位、新郑市等3个

先进县 (市、区)、市财政局等10个先进市直单位、郑州自来水

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3个先进企业予以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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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受通报的先进单位珍惜荣誉、再接再厉,在全面打赢国

企改革攻坚战中再创佳绩。全市各级、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要以

受通报的单位为榜样,进一步解放思想、开拓创新、协同配合,

扎实推进国企改革各项工作,为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、加快郑

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
附件:国企改革攻坚工作先进单位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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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国企改革攻坚工作先进单位名单

一、突出贡献单位 (3个)

市国资委、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新密市

二、先进县 (市、区)(3个)

新郑市、中牟县、郑州经济开发区

三、先进市直单位 (10个)

市财政局、工商局、国土资源局、规划局、住房保障局、工

信委、人社局、城管局、民政局、税务局

四、先进企业 (3个)

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郑州市热力总公司、国网郑

州供电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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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11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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